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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3333----0000333322226666    

一、 102 年 12 月 31 日前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營利事業改用電子發票，得續

享租稅優惠！。 

二、 保險公司理賠款應列報其他收入。 

三、 獨資、合夥商號對國稅局核定的營利事業所得額如有不服，應於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 30 日內申請復查。 

四、 購買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免稅年限延至 106 年 1 月 27 日止。 

五、 變更要保人屬財產移轉，應課徵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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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前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營利事業改用電子發日前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營利事業改用電子發日前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營利事業改用電子發日前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營利事業改用電子發

票票票票，，，，得續享租稅優惠得續享租稅優惠得續享租稅優惠得續享租稅優惠！！！！    

南區國稅局表示，為建立 e 化納稅環境，財政部刻正積極推動統一發票雲端化

制度，以提升徵納雙方處理稅務資料之效率，店家如採用電子發票，不但可省

下紙張，對帳還能利用雲端或後端系統進行，第一時間做好稅務、貨品等業務

管控流程，錯誤率也能降低，連鎖的店家還可省下運送發票至各分點的次數、

成本。 

該局說明，102 年 12 月 31 日前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營利事業，於 103

年 1 月 1 日以後申請並經核准全部營業項目改為使用電子發票，仍得在符合規

定之年度起至 112 年度止，適用有關擴大書審案件之純益率標準得降低 1﹪；

非擴大書審案件之所得額標準得降低 2﹪之獎勵措施。 

該局進一步說明，為加強輔導目前轄內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營利事業改

用電子發票，繼續享有租稅優惠，該局將自即日起積極透過轄內會計師、記帳

士、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等全面宣導，以擴大推動電子發票效益，達成節能

減碳目的。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四科 許科長 

聯絡電話：06-2298048 

更新日期：2014/03/2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3103103103----0000333322226666    

3 

 

 

二二二二、、、、保險公司理賠款應列報其他收入保險公司理賠款應列報其他收入保險公司理賠款應列報其他收入保險公司理賠款應列報其他收入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提醒營利事業，如有取得保險公司給付的保險理賠款，要記

得列報為當年度的其他收入，以免因漏報而遭補稅處罰。 

該局於查核 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時，發現營利事業有漏報保

險理賠收入情形，其中有一家公司因漏報多筆大額保險理賠收入 200 餘萬元而

遭補稅 30 餘萬元，另漏報部分尚須依所得稅法第 110 條規定處罰。 

該局進一步說明，部分營利事業領有保險公司之賠償收入，卻以該賠償收入已

支付予被害人為由而未列報，惟若經稽徵機關調查該項賠償收入大於賠償損

失、或賠償相關損失已入帳而賠償收入漏未申報或無法提出已賠付相關佐證資

料者，除補稅外仍須處罰。 

高雄國稅局籲請營利事業，當獲保險理賠時應留意申報相關賠償收入，如因同

一事實發生賠償損失時，亦應依規定記帳並保存該等相關證明文件，以免事後

舉證困難。【#123】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一科 職稱：審核員 姓名：張天輝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183 

更新日期：2014/03/2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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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獨資獨資獨資獨資、、、、合夥商號對國稅局核定的營利事業所得額如有不服合夥商號對國稅局核定的營利事業所得額如有不服合夥商號對國稅局核定的營利事業所得額如有不服合夥商號對國稅局核定的營利事業所得額如有不服，，，，應於營利應於營利應於營利應於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 30303030 日內申請復查日內申請復查日內申請復查日內申請復查    

（臺中訊）甲商號來電詢問：對國稅局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額如有不服，可否

申請復查? 

獨資、合夥組織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2 項

規定，無須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而是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將其營

利事業所得額列為營利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惟獨資、合夥組織對國稅局核

定的營利事業所得額如有不服，應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送達

之翌日起 30 日內申請復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民權稽徵所表示，甲商行 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申報所得額為 30 萬元，經國稅局核定為 120 萬元，甲商行於收到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時，若有不服，則應於送達之翌日起 30 日內申

請復查，若該商行因為沒有應補繳稅額而疏忽未於規定期限內向國稅局申請復

查，嗣資本主個人收到 101 年度綜合所得稅補繳稅額繳款書時，才針對該營利

事業所得額申請復查，則可能已逾法定復查期限，而遭復查駁回。 

該所呼籲獨資、合夥組織收到國稅局核發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

書時，應特別注意營利事業所得額的核定情形，如有不服，請務必於收到核定

通知書之翌日起 30 日內申請復查，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提供單位:營所遺贈稅股 陳美玲 電話:04-23051116#104) 

更新日期：2014/03/2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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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購買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免稅年限延至購買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免稅年限延至購買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免稅年限延至購買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免稅年限延至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本局表示，為節能減碳、提供民眾購買電動車之誘因及鼓勵電動車輛產業發

展，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免徵貨

物稅年限，業經行政院於 103 年 1 月 21 日發布行政命令，延長減免年限，自

103 年 1 月 28 日起至 106 年 1 月 27 日止，為期 3 年。 

  本局指出，鑑於智慧電動車產業為我國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及六大新興產

業中綠色能源產業重要之ㄧ環，100 年 1 月 26 日增訂公布之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3 第 2 項明定，於該條文生效日起(即 100 年 1 月 28 日起)三年內購買完

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並完成登記者，免徵應徵之貨物稅；同條第 3 項並

授權行政院得視實際推展情況決定是否延長減免年限。前開規定免稅年限於

103 年 1 月 27 日屆滿，經考量我國電動車產業目前尚處萌芽階段，有繼續推

動示範運行及稅賦減免之必要，俾助相關產業發展，財政部爰報請行政院核定

延長免徵貨物稅 3 年。  

  本局進一步表示，本次延長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免稅年限，

應有助於提高民眾購買相關車種之誘因，進而提升我國電動車輛之普及率，並

促進我國智慧電動車相關產業之發展，以同時達成產業發展、節能減碳等政策

目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 崔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471 

更新日期：2014/03/2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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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變更要保人屬財產移轉變更要保人屬財產移轉變更要保人屬財產移轉變更要保人屬財產移轉，，，，應課徵贈與稅應課徵贈與稅應課徵贈與稅應課徵贈與稅    

高雄國稅局表示，日前接獲轄內納稅人甲君電話詢問，多年前購買多筆保單，

以自己為要保人與受益人，嗣於保單繳費期滿前變更要保人與滿期金受益人為

其兒子乙君，是否涉及贈與稅問題？國稅局說明，該部分係屬財產移轉，應按

截至保單要保人變更日之保單價值，課徵贈與稅。 

國稅局進一步說明，依保險法規定，要保人於保險契約生效後，享有隨時終止

契約並取得解約金之權利，亦得以保險契約向保險人借款，並得指定或變更受

益人等依保險契約享有財產上之權利。甲君先前以要保人身分繳付保險費所累

積之利得，因要保人變更為乙君，乃甲君將自己應得保險法上的財產權益轉換

為乙君所有，屬財產移轉，且如經乙君允受、贈與行為成立，則應對贈與人甲

君課徵贈與稅。 

國稅局特別提醒，父母以其本人為要保人購買保險，嗣將要保人變更為子女

時，除能提供父母親為要保人時所繳付的保費，實際上均為子女所繳付之確實

證明文件外，父母將自己應得的財產權益轉換為子女所有，即屬贈與行為，應

課徵贈與稅。 

民眾如有國稅之疑義，歡迎撥打國稅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將

竭誠為您服務。【#115】  

新聞稿提供單位：鳳山分局 職稱：稅務員 姓名：陳秋雪  

聯絡電話：（07）7404001 分機：5913 

更新日期：2014/03/2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